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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成立合資公司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十四日，本公司與中青旅及王道銀行簽署合資協議，擬共同出資成
立消費金融公司，其註冊資本總額為人民幣10億元。根據合資協議，本公司同意以現
金出資人民幣6億元，佔消費金融公司註冊資本的60%。消費金融公司正式成立後，將
成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於本公告日期，光大集團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而光大集團對中青旅實施財務並表，
因此，中青旅為光大集團之聯繫人。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之規定，中青旅為本公司
的關連人士，簽訂合資協議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由於合資協議項下交易之其中一
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簽訂合資協議須遵守申報及公告之要求，
但可豁免獨立股東批准之要求。

I. 緒言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十四日，本公司與中青旅及王道銀行簽署合資協議，擬共同出資
成立消費金融公司，其註冊資本總額為人民幣10億元。消費金融公司正式成立後，
將成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II. 合資協議

合資協議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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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期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2. 訂約方

(1) 本公司；

(2) 中青旅；及

(3) 王道銀行。

以各董事所知及所信，並經過所有合理查詢，王道銀行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
均為本集團及本集團關連人士以外的獨立第三者。

3. 經營範圍及所需審批

消費金融公司的經營範圍為：發放個人消費貸款；接受股東境內子公司及境內
股東的存款；向境內金融機構借款；經批准發行金融債券；境內同業拆借；與
消費金融相關的諮詢、代理業務；代理銷售與消費貸款相關的保險產品；固定
收益類證券投資業務；及經銀保監會批准的其他業務。

根據適用法律法規，消費金融公司的設立需要獲得銀保監會的批准。截至本公
告日期，該等批准尚待取得。

4. 註冊資本及出資安排

消費金融公司註冊資本總額為人民幣10億元，並由訂約方按如下比例，以現金
出資，並在收到有權政府主管部門核准籌建的批覆後一次性足額將各自的出資
額存入消費金融公司指定的銀行賬戶：

(1) 本公司出資人民幣6億元，佔消費金融公司總股本的60%；

(2) 中青旅出資人民幣2億元，佔消費金融公司總股本的20%；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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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道銀行出資人民幣2億元，佔消費金融公司總股本的20%。

5. 合資公司的企業管治

消費金融公司設股東大會，是合資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

消費金融公司設董事會，由五名董事組成，其中本公司有權提名三名董事，中
青旅有權提名一名董事，王道銀行有權提名一名董事，首屆董事會成員由創立
大會選舉產生。董事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消費金融公司董事會設董事
長1名，由本公司提名的董事擔任。

消費金融公司設監事會，首屆監事會由三名監事組成，其中，1名股東代表監事
候選人由本公司提名、由創立大會選舉產生，而2名職工代表監事由職工代表大
會選舉產生。自第二屆起監事會由2名股東代表和1名職工代表組成，其中股東
代表監事候選人分別由本公司、中青旅及王道銀行（共同）各提名1名，由股東大
會選舉產生，職工代表監事由職工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監事每屆任期三年，可
連選連任。消費金融公司監事會設監事會主席1名，由本公司提名的股東代表監
事擔任。

消費金融公司的日常經營管理由總經理負責，總經理由本公司代表擔任。總經
理提名並由消費金融公司董事會聘任其他高級管理層人員。

6. 終止

除非各方另行約定，如果合資協議簽署之日起18個月內，消費金融公司仍未完
成設立，合資協議將自動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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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成立合資公司的理由及裨益

本公司與中青旅及王道銀行合資成立消費金融公司，既是貫徹和落實中國政府對國
內金融行業及金融機構對外開放、健康發展一系列政策、措施所做出的實際行動，
也是本公司轉型和創新發展企業戰略的具體標誌和體現。消費金融公司結合本公司
優質資源以及中青旅旅遊產品和消費場景，加之王道銀行服務海峽兩岸的橋樑作
用，共同促進消費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融合和發展。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合資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乃按正常商業條款進
行，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IV. 上市規則之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光大集團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光大集團通過其附屬公司中國青旅
集團公司間接持有中青旅20%之股份，此外光大集團對中青旅實施財務並表，因
此，中青旅為光大集團之聯繫人。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之規定，中青旅為本公司
的關連人士，簽訂合資協議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由於合資協議項下交易之其中
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簽訂合資協議須遵守申報及公告之要
求，但可豁免獨立股東批准之要求。

有關設立消費金融公司的事宜已於2018年9月14日獲董事會批准。李曉鵬先生、蔡允
革先生、傅東先生及師永彥先生已放棄就批准該交易相關的董事會決議案投票。除
上述以外，概無其他董事於該事項中擁有重大權益，因此概無其他董事放棄就有關
董事會決議案投票。

V. 一般資料

本公司乃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並為中國的主要商業銀行之一，主要從
事商業銀行業務，包括零售銀行、公司銀行及資金業務等。

光大集團乃於2014年12月8日由原中國光大（集團）總公司重組改制後成立的國有企
業，註冊資本由中國財政部及匯金公司注資。其乃金融控股集團，主要從事銀行、
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及其他金融企業的投資及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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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旅乃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從事觀光旅遊、度假旅遊、入境旅
遊、高端旅遊為主要內容的旅行社業務；涵蓋活動管理、公關傳播、體育賽事、博
覽會運營等多板塊的整合營銷業務；以特色古鎮為代表的景區業務；特色鮮明、模
式領先的中檔連鎖酒店業務；以IT硬件代理和系統集成業務、雲貴川三省福利彩票
技術服務業務及中青旅大廈租賃業務為主的策略性投資業務。

王道銀行於台灣註冊成立，主要從事授信、存款、外匯及國際金融、金融商品交
易、證券、融資及財務顧問、信託、電子金融、個人金融網絡服務業務。經營範圍
為：收受各種存款，發行金融債券，辦理放款、貼現及承兌業務，辦理國內外匯兌
業務，辦理國內外保證業務，簽發國內外信用狀，代理收付款項，投資及承銷有價
證券，辦理政府債券自行買賣業務，應收帳款承購業務，辦理與融資及非融資業務
相關之財務顧問業務，財富管理業務，辦理人身保險及財產保險代理人業務，辦理
簽帳金融卡（Debit Card）業務，辦理出口外匯、進口外匯、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外
匯存款、外幣貸款及外幣擔保付款之保證業務，辦理依信託業法核定辦理之業務，
辦理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辦理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其他有關業務。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含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銀保監會」 指 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本公司」 指 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其H股及A股分別在香港聯交所（股份代
號：6818）及上海證券交易所（股份代號：601818）上市

「消費金融公司」 指 北京陽光消費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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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旅」 指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光大集團」 指 中國光大集團股份公司，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合資協議」 指 本公司、中青旅與王道銀行於2018年9月14日簽訂的關
於設立消費金融公司的協議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王道銀行」 指 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指 中國的法定貨幣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代表董事會
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曉鵬

中國‧北京
2018年9月1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李曉鵬先生、蔡允革先生、傅東先生、師永彥先
生、何海濱先生及趙威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喬志敏先生、謝榮先生、霍靄玲女
士、徐洪才先生、馮侖先生及王立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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